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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不超过十七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爱德发”）、

东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漫步者”），控股子公司东莞市漫步者电竞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步者电竞”）近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委托人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公司

北京爱德
发

北京爱德
发

东莞漫步
者

漫步者电
竞

受托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民生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信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信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民生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民生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光大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光大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平安信托固益联3M-5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说明

书

民生理财贵竹固
收 增 利 周 周 盈 7
天持有期 10 号理

财产品

民生理财贵竹固
收增利月月盈 30
天持有期 15 号理

财产品

中信建投稳健增
益 26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稳健增
益 20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信银理财安盈象
固收稳利一个月
持有期 32 号理财

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
固收稳利一个月
持有期 32 号理财

产品

民生理财贵竹固
收增利双周盈 14
天持有期 3 号理

财产品

民生理财贵竹固
收增利月月盈 30
天持有期 15 号理

财产品

阳光金丰利乐享193期（机构专享）

阳光金丰利乐享193期（机构专享）

产品
类型

固定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固定
收 益

类

固定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浮动
收 益

类

金额
（万元）

3,000

3,000

3,000

1,000

1,000

3,000

3,000

4,000

3,000

3,000

3,000

预期年化收益
率

2.9%

2.1%-2.6%

2.2%-2.8%

2.67%

4.73%

3.11%

3.11%

2.1%-3%

2.2%-2.8%

2.3%-2.8%

2.3%-2.8%

起始日期

2025 年 5 月27日

2025 年 5 月23日

2025 年 6 月5日

2025 年 6 月18日

2025 年 6 月18日

2025 年 6 月25日

2025 年 6 月25日

2025 年 6 月26日

2025 年 6 月26日

2025 年 7 月1日

2025 年 7 月1日

终止日期

3 个月后可随
时赎回

7 天后可随时
赎回

30 天 后 可 随
时赎回

3 个月后可随
时赎回

3 个月后可随
时赎回

1 个月后可随
时赎回

1 个月后可随
时赎回

14 天 后 可 随
时赎回

30 天 后 可 随
时赎回

168 天后可随
时赎回

168 天后可随
时赎回

关 联
关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一）平安信托固益联3M-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

1、投资范围：国债、央票、金融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包括公开及非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项目收益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保

险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协议存款、同业存款、债券回购等。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二）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周周盈7天持有期10号理财产品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

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同业存单、公司信用类债券、次级债、二级资本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应纳入债权类资产的永续债等；

固定收益类公募基金；投资于上述资产的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三）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月月盈30天持有期15号理财产品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

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同业存单、公司信用类债券、次级债、二级资本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应纳入债权类资产的永续债等；

固定收益类公募基金；投资于上述资产的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

（四）中信建投稳健增益2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债、地方政府

债、政策性金融债、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政府支持债券、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各类金融债(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资产支持证券、中央银

行票据、永续债(含可续期债)、可分离交易债券、债券型公募基金，债券正回购、经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如短期融资券、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等)以及其他债

券。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

（五）中信建投稳健增益2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债、地方政府

债、政策性金融债、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政府支持债券、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各类金融债(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资产支持证券、中央银

行票据、永续债(含可续期债)、可分离交易债券、债券型公募基金，债券正回购、经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如短期融资券、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等)以及其他债

券。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

（六）、（七）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一个月持有期32号理财产品

1、投资范围：现金、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

资产；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在银行

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八）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双周盈14天持有期3号理财产品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

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同业存单、公司信用类债券、次级债、二级资本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应纳入债权类资产的永续债等；

固定收益类公募基金；投资于上述资产的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

（九）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月月盈30天持有期15号理财产品

1、投资范围：银行存款、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

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同业存单、公司信用类债券、次级债、二级资本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应纳入债权类资产的永续债等；

固定收益类公募基金；投资于上述资产的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

（十）、（十一）阳光金丰利乐享193期（机构专享）

1、投资范围：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银行存款、大

额存单、同业存单、债券回购、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标准化票据、非标准化债权类

资产及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资产。

2、风险揭示：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

二、应对措施

1.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1.2 委托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核实。

1.3 独立董事应当对委托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

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1.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委托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1.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以及相应的损

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通过进行适度的委托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进行委托理财情况

1

2

3
4
5
6
7
8

投资主体

东莞
漫步者

东莞
漫步者

东莞
漫步者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漫步者电竞

公司

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天添盈增利5号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月月鑫臻享款（公司专属）1号理财产
品

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45天）A款理财计
划

浦银理财天添盈增利22号现金管理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1 号（180 天持有
期）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60天持有期（招享）
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3号（30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60天持有期（招享）
理财产品

金额
（万元）

3,000

3,000

4,000
5,000
3,000
2,000
2,000
2,500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是否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已
赎回 1,000

万）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东莞
漫步者

北京爱德发

漫步者电竞

东莞
漫步者

东莞
漫步者

漫步者电竞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公司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普兰迪

漫步者电竞

东莞漫步者

东莞漫步者

漫步者专业音响

公司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北京

北京

公司

公司

公司

漫步者电竞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东莞漫步者

公司

公司

爱德发网络

漫步者汽车电器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阳光金增利稳健乐享天天购 2号（60天最低持
有）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2号（14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月月鑫臻享款（公司专属）1号理财产
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七天持有期10号理财
产品

兴银理财稳添利日盈21号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兴银理财稳添利日盈21号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 3132期（187天）收益凭证产
品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龙鼎金牛1939期（88天）
收益凭证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健季开5号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国债逆回购

招商银行国债逆回购

民生理财富竹固收稳健 4个月封闭 13号理财产
品

招商银行国债逆回购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24年305期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60天持有期（招享）
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2号（90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兴银理财稳添利日盈21号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建信理财嘉鑫（法人版）固收类最低持有14天产
品第1期

建信理财嘉鑫（法人版）固收类最低持有14天产
品第1期

建信理财嘉鑫（法人版）固收类最低持有14天产
品第1期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4号（30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2号（14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健季开15号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健月开3号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固收精选日开6号（14天期）理
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2号（14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交银理财稳享灵动慧利日开 3号（30天持有期）
（安鑫版）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健月开4号理财产品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24年356期

兴银理财稳添利日盈21号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健季开13号理财产品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 3212期（187天）收益凭证产
品

建信理财嘉鑫（法人版）固收类最低持有14天产
品第1期

交银理财稳享固收精选日开14天持有期（招享）
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二十一天持有期 1号
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二十一天持有期 1号
理财产品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二十一天持有 1号理
财产品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一个月持有期28号理
财产品

3,700

3,000

1,000

2,000

3,000

1,500

3,000

2,000

3,000

5,000

5,000

3,000

5,000

3,000

800

3,000

5,000

3,000

400

1,500

3,000

3,000

2,000

2,600

3,200

1,800

3,000

3,000

2,000

2,000

3,000

2,000

5,000

3,000

3,000

400

400

5,000

1,500

1,500

2,500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04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年 10月 17日2024-051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 年 11 月 7 日2024-056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4年 12月 27日2024-060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已
赎回 1,000

万）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已
赎 回 150

万元）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公司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北京爱德发

公司

公司

北京爱德发

东莞漫步者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北京爱德发

东莞漫步者

漫步者电竞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漫步者专业音响

漫步者电竞

东莞漫步者

公司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外贸信托-固兴B系列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民生理财富竹固收28天持有期4号理财产品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一个月持有期46号理
财产品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 3317期（277天）收益凭证产
品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农银理财农银安心·灵珑同业存单及存款增强第255期理财产品

招商证券国债逆回购

阳光金增利稳健乐享日开20号

交银理财稳享鑫荣日日开理财产品

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周周盈7天持有期1号机
构款理财产品

民生理财富竹纯债14天持有期5号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月月鑫最短持有期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月月鑫最短持有期理财产品

浦银理财双月鑫臻享款（公司专属）1号理财产
品

兴银理财稳添利双周盈 10号(14天最短持有期)
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阳光金增利稳健乐享天天购 2号（60天最低持
有）

浦银理财季季鑫最短持有期23号理财产品

阳光金创利稳健日开3号（7天最低持有）

阳光金创利稳健日开3号（7天最低持有）

浦银理财季季鑫最短持有期23号理财产品

兴银理财稳添利日盈增利 5号日开固收类理财
产品

招银理财招睿添金 30天持有期 1号固定收益类
理财计划

5,000

3,000

4,000

1,500

2,000

3,000
4,000
1,000
2,500
3,000
5,000
1,000
2,000
2,700
2,000
2,000
2,200
4,000
2,000
2,000
4,000
4,000
3,000
2,000
1,000
1,000
4,000
2,000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2 月 22 日2025-003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4 月 3 日2025-019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2025 年 5 月 23 日2025-021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已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与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并对公司及其

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

上，运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

上，运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十七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该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1306 证券简称：夏厦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1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30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建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夏厦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7人，代表股份46,6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5.2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46,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4人，代表股份149,50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4 人，代表股份 149,5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2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8％；反对 1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7％；弃权 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507％；反对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2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9％；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7％；弃权 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19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9％；弃权1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27,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4％；反对 1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7％；弃权 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14％；反对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6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胡洁、罗坚熔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1306 证券简称：夏厦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2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6月13日首次公开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监管指南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针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根据《管理办法》及

《监管指南第1号》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深圳”）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登深圳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6个月（为2024年12月12日至

2025年6月12日）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深圳出具《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于2025年6月1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如下：

自查期间，其中有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上述5名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及经公司核查前述人员在自查期间的具体交易情况，

上述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前，系个人基于公司公

开披露的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而进行的操作，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信

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建立重大事

项进程备忘录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内幕信息知情者包括中介机构人员均及时进行了登

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

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

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持股变动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有关事

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

的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15日。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

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

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500,000
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

经核查，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会

议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会议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

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27,0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8%；反对 11,500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1,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7,0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4.9507%；反对 11,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18%；弃权11,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28,0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9%；反对 10,600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8,0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6196%；反对 10,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99%；弃权10,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5%。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27,3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4%；反对 11,500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0,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7,3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1514%；反对 11,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18%；弃权10,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68%。

经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胡 洁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罗坚熔

2025年6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5:1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黄旭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54人，代表股份1,027,023,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82%。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942,8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747人，代表股份 1,026,080,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8%。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50人，代表股份131,246,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568,9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

反对2,164,4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弃权29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316,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
反对2,390,9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弃权31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280,1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
反对2,387,5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弃权35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316,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
反对2,369,2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弃权33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086,7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反对2,698,6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
弃权23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8,309,3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
反对2,698,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
弃权23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12,981,9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
反对13,737,1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
弃权304,4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1,466,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
反对4,005,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
弃权878,5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6,361,8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 %；
反对4,005,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
弃权878,5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股东曾广胜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1,779,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
反对3,646,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
弃权925,3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6,674,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
反对3,646,1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
弃权925,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
股东曾广胜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313,0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
反对2,382,8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弃权32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拟变更董事并调整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24,222,7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
反对2,527,2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
弃权273,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8,445,3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
反对2,527,2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 %；
弃权273,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曾铁山、刘晓旭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
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
露和依程序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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